附件2

阜阳市档案馆公共服务事项服务指南

(2025年版)

1.档案展览和参观服务指南

一、办理依据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》第三十四条：国家鼓励档案馆开发利用馆藏档案，通过开展专题展览、公益讲座、媒体宣传等活动，进行爱国主义、集体主义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，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，继承革命文化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，增强文化自信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。 

2.《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档案工作的意见》（中办发〔2014〕15号）第（十）条：通过报送或推介相关档案信息、编辑出版档案选编、举办档案展览、制作电视节目、发布网络视频、发行音像制品、送档案信息进农村和社区等多种形式，全方位为社会提供档案信息服务。

3.《中共安徽省委办公厅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<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档案工作的实施意见>的通知》（皖办发〔2015〕33号）：七、通过加快创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、中小学档案教育社会实践基地、开发档案文化产品、举办档案展览展示、制作电视节目、发布网络视频、发行音像制品等多种形式，提升档案开发利用水平。     

二、承办机构
市档案馆征集编研科
三、服务对象
单位和个人

四、服务条件
单位和个人可携带合法证明参观展览
五、服务流程
1.预约受理：团体观众可在工作日上午8:00—12:00，下午14:30—17:30，通过来电方式或现场进行实名预约，其中，10人以上团体观众需提前3个工作日按要求完成预约。个人参观者无需提前预约。
2.接待服务：团体观众须在参观当日携合法证明，提前10分钟至市档案馆，遵从市档案馆统一安排有序参观。个人参观者凭有效身份证（驾驶证、现役军官证、学生证等）可直接到馆参观。

六、办理时限
即办
七、收费依据及标准
免费
八、咨询方式
市档案馆征集编研科
电话：0558—2291729
2.档案信息化建设咨询服务指南
一、办理依据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》第三十五条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档案信息化纳入信息化发展规划，保障电子档案、传统载体档案数字化成果等档案数字资源的安全保存和有效利用。档案馆和机关、团体、企业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组织应当加强档案信息化建设，并采取措施保障档案信息安全。第四十条：档案馆负责档案数字资源的收集、保存和提供利用。有条件的档案馆应当建设数字档案馆。 

2.《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〈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档案工作的意见〉的通知》(中办发〔2014〕15号)第十三条：加快推进传统载体档案数字化。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把数字档案馆（室）建设列入信息化建设整体规划，从人力、财力、物力上统筹安排，切实推进档案存储数字化和利用网络化。

3.《中共安徽省委办公厅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〈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档案工作的实施意见〉的通知》第八条：加快推进档案信息化建设。各地各单位要积极创造条件，加快实施数字档案馆（室）建设，建成以数字资源为基础、安全管理为保障、远程利用为目标的数字档案馆（室）体系，实现各级各类档案馆（室）对电子文件的归档和管理，并按规定及时移交利用。

4.《中共安徽省委办公厅关于调整安徽省档案馆职能配置、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的通知》（厅〔2018〕85号）：加强省档案馆档案信息化和档案资源、档案利用、档案安全体系建设职责，强化承担档案保管、爱国主义教育、档案利用、政府公开信息查阅、电子文件备份“五位一体”功能建设的职责。经调整，主要职责为：……指导省直和市、县档案业务工作。
二、承办机构
市档案馆科技信息科
三、服务对象
法人、其他组织
四、申请条件
需要对档案信息化建设进行指导的法人和其他组织
五、服务流程
1.接受咨询：法人和其他组织提出档案信息化工作方面的问题，根据实际情况决定电话、网络、书面或实地指导。
2.指导：根据实际情况，通过电话、网络、书面或实地等形式提出指导意见和建议。
六、办理时限
即办
七、收费依据及标准
免费
八、咨询方式
市档案馆科技信息科
电话：0558-2263223
3.档案移交咨询服务指南
一、办理依据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》第十五条：机关、团体、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，定期向档案馆移交档案，档案馆不得拒绝接收。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条例》第二十条：机关、团体、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，应当按照国家档案主管部门关于档案移交的规定，定期向有关的国家档案馆移交档案。

3.《各级各类档案馆收集档案范围的规定》（国家档案局令 第9号）第一条：各级各类档案馆要贯彻科学发展、以人为本的理念，在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监督指导下，按照统一规划、分级管理的原则，依法开展档案收集工作，将属于本馆收集范围的具有长久保存价值的档案收集进馆。

二、承办机构
市档案馆管理利用科
三、服务对象
市级机关、团体、企业、事业单位

四、服务条件
列入市档案馆年度档案接收（移交）计划
五、服务流程
1.制定计划：市档案馆根据国家有关规定，制定年度档案移交计划；
2.下达通知：市档案馆根据年度档案移交计划，下达档案移交通知书；
3.检查指导：接到档案移交通知的单位，按照规范对拟移交的各门类档案、检索工具及参考资料进行自检。自检过程中，对拟移交档案实体的整理、档案检索工具及参考资料编纂过程存在的问题和发现有疑问的地方，可以通过来电来函进行咨询。市档案馆根据移交单位需求提供上门服务，对拟移交档案、检索工具及参考资料进行质量检查和技术指导。
六、服务时限
档案移交工作业务咨询的，一般的当即给予答复，特殊的一日内给予答复；联系上门进行服务和技术支持的，当即给予答复，确认上门时间。
七、收费依据及标准
免费
八、咨询方式
市档案馆管理利用科
电话：0558-2235830
4.馆藏开放档案目录公布服务指南
一、办理依据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》第二十八条：档案馆应当通过其网站或者其他方式定期公布开放档案的目录，不断完善利用规则，创新服务形式，强化服务功能，提高服务水平，积极为档案的利用创造条件，简化手续，提供便利。单位和个人持有合法证明，可以利用已经开放的档案。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条例》第二十九条 国家档案馆应当依照《档案法》的有关规定，分期分批向社会开放档案，并同时公布开放档案的目录。

二、承办机构
市档案馆整理编目科
三、服务对象
单位和个人

四、服务条件
单位和个人，可利用已经公布的开放档案目录
五、服务流程
1.向社会公布：定期向社会公众公布馆藏开放档案目录。

2.网上查阅开放档案目录：登录阜阳档案信息网，阅览开放档案目录。
3.到馆查阅开放档案目录：
（1）查阅登记：持合法证明的利用者到馆寄存随身携带物品后，工作人员主动提供查阅咨询。 

（2）检索目录：利用者办理登记手续后，可自行检索开放档案目录，亦可由工作人员协助或代为检索。
（3）利用服务：利用者可按需要对开放档案目录进行阅览或摘抄。
六、服务时限
即办

七、收费依据及标准
免费
八、咨询方式
市档案馆整理编目科
电话：0558-2259860
5.档案资料预约查询服务指南
一、办理依据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》第二十八条：档案馆应当通过其网站或者其他方式定期公布开放档案的目录，不断完善利用规则，创新服务形式，强化服务功能，提高服务水平，积极为档案的利用创造条件，简化手续，提供便利。单位和个人持有合法证明，可以利用已经开放的档案。        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条例》第二十九条：国家档案馆应当依照《档案法》的有关规定，分期分批向社会开放档案，并同时公布开放档案的目录。第三十三条：档案馆可以通过阅览、复制和摘录等形式，依法提供利用档案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.《安徽省档案条例》第二十五条：档案馆和其他档案机构应当改善条件，简化手续，为各方面利用档案服务。
二、承办机构
市档案馆管理利用科
三、服务对象
单位和个人
四、服务条件
单位和个人凭合法证明信息可预约查询馆藏档案资料
五、服务流程
利用者凭合法证明信息，通过网络、电话、信函、传真、电子邮件等方式提交档案资料预约查询申请，工作人员及时填写登记表，并主动提供查档咨询服务。 

六、服务时限
即办
七、收费依据及标准
免费
八、咨询方式
市档案馆管理利用科
电话：0558-2235830
6.档案资料来馆查阅服务指南
一、办理依据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》第二十八条：档案馆应当通过其网站或者其他方式定期公布开放档案的目录，不断完善利用规则，创新服务形式，强化服务功能，提高服务水平，积极为档案的利用创造条件，简化手续，提供便利。单位和个人持有合法证明，可以利用已经开放的档案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条例》第二十九条：国家档案馆应当依照《档案法》的有关规定，分期分批向社会开放档案，并同时公布开放档案的目录。第三十三条：档案馆可以通过阅览、复制和摘录等形式，依法提供利用档案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.《安徽省档案条例》第二十五条：档案馆和其他档案机构应当改善条件，简化手续，为各方面利用档案服务。

二、承办机构
市档案馆管理利用科
三、服务对象
单位和个人
四、服务条件
单位和个人持有合法证明，可利用已经开放的档案资料
五、服务流程
1.查阅登记：持合法证明的利用者到馆寄存随身携带物品后，工作人员主动提供查阅咨询。
2.档案查询：利用者办理登记手续后，可自行检索开放档案资料目录，亦可由工作人员协助或代为检索查询。
3.利用服务：利用者可按需求对开放的档案资料进行阅览、复制或摘抄。

六、服务时限
即办
七、收费依据及标准
免费
八、咨询方式
市档案馆管理利用科
电话：0558-2235830
7.民生档案跨馆查询服务指南
一、办理依据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》第四十一条：国家推进档案信息资源共享服务平台建设，推动档案数字资源跨区域、跨部门共享利用。

二、承办机构
市档案馆管理利用科
三、服务对象
单位和个人

四、服务条件
单位和个人持合法证明，通过现场、网络等方式申请民生档案跨馆查询服务
五、服务流程
1.查阅登记：持合法证明的利用者通过现场、网络等方式提出查档请求。

2.档案查询：工作人员根据申请内容，进行检索查询。

3.及时反馈：工作人员在3个工作日内。通过现场、网络、电话、信函、传真、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利用者反馈档案资料查询结果。
六、服务时限
即办
七、收费依据及标准
免费
八、咨询方式
市档案馆管理利用科
电话：0558-22358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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